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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言引言引言引言

立 法 會 司 法 及 法 律 事 務 委 員 會 秘 書 於 2 0 0 0 年 4 月 2 0 日 來 信 ，

要 求 政 府 研 究 有 關 強 姦 配 偶 罪 ， 以 及 配 偶 是 否 有 資 格 並 可 予 強 迫 作 供

指 證 對 方 的 問 題 。 以 下 是 政 府 對 有 關 問 題 的 立 場 。

強姦配偶 罪強姦配偶 罪強姦配偶 罪強姦配偶 罪

2 . 政 府 認 為 香 港 現 行 法 律 訂 明 ， 任 何 男 子 強 姦 其 妻 子 ， 可 被 裁 定

觸 犯 強 姦 罪 。 英 國 經 由 上 議 院 在 R  v  R  [ 1 9 9 2 ]  1  A C  5 9 9 一 案 的 判 決 ，

在 法 律 上 確 立 了 這 點 。 香 港 法 律 所 訂 立 的 強 姦 罪 ， 完 全 參 照 上 議 院 所

定 的 法 例 。 政 府 認 為 ， 香 港 法 院 可 採 用 相 同 釋 義 。 香 港 上 訴 法 院 裁 決

香 港 特 區  訴  陳 永 鴻 [ 1 9 9 7 ]  3  H K C  4 7 2 一 案 時 ， 也 認 同 上 議 院 的 判 決

正 確 ， 縱 使 這 案 與 強 姦 罪 無 關 。

3 . 政 府 認 為 有 關 法 例 的 釋 義 明 確 兼 具 權 威 性 ， 因 此 沒 有 必 要 作 出

修 訂 。

4 . 如 果 妻 子 投 訴 被 丈 夫 強 姦 ， 警 方 會 作 出 深 入 而 公 正 的 調 查 。 根

據 既 定 的 檢 控 指 引 ， 若 所 得 的 證 據 足 以 讓 檢 控 機 關 提 起 訴 訟 ， 刑 事 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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控 專 員 便 會 提 出 檢 控 。 鑑 於 市 民 大 眾 未 必 清 楚 知 道 這 點 ， 政 府 必 要 時

會 加 強 市 民 對 這 方 面 的 認 識 。

5 . 刑 事 檢 控 科 最 近 並 沒 有 因 涉 案 人 之 間 有 婚 姻 關 係 ， 而 拒 絕 提 出

強 姦 罪 的 檢 控 。

配偶作為控方證 人的作證資格和可予強迫作證問題

6 . 至 於 可 否 修 改 法 例 ， 訂 明 被 控 人 的 妻 子 或 丈 夫 是 否 有 資 格 和 是

否 可 予 強 迫 指 證 被 控 人 一 事 ， 各 位 議 員 都 記 得 ， 法 律 改 革 委 員 會 於

1 9 8 8 年 發 表 了 一 份 有 關 配 偶 的 作 證 資 格 和 可 否 強 迫 作 證 問 題 的 研 究 報

告 ， 政 府 並 於 1 9 9 0 年 為 落 實 報 告 的 建 議 提 交 一 條 條 例 草 案 ， 但 最 終 不

獲 通 過 。 政 府 正 覆 檢 有 關 的 證 據 規 則 和 法 改 會 的 建 議 ， 考 慮 是 否 需 要

再 提 出 條 例 草 案 。 待 有 關 覆 檢 和 所 需 的 諮 詢 工 作 完 成 後 ， 可 望 於 本 年

1 2 月 底 前 向 委 員 會 報 告 進 一 步 的 細 則 。

7 . 各 位 務 請 注 意 ： 單 就 妻 子 是 否 有 資 格 和 是 否 可 予 強 迫 指 證 丈 夫

強 姦 罪 一 事 上 ， 現 行 法 例 說 得 很 清 楚 。 根 據 《 刑 事 訴 訟 程 序 條 例 》 (第

2 2 1 章 )第 5 7 條 的 規 定 ， 妻 子 有 資 格 (但 非 可 予 強 迫 )指 證 丈 夫 強 姦 罪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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